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

的审理，涉及合同效力、租金

拖欠、押金扣留、维修责任承担、擅自

转租等多重问题，事实碎片、法律争

议交错，纠纷解决不能仅靠个案“灭

火”，更需要系统性梳理。

如何实现人民法院对房屋租赁

纠纷案件办理的规范统一？上海法院

化零为整，在推进数字法院建设过程

中，将数个分散的“小场景”整合为体

系化的“场景矩阵”，拨开房屋租赁审

判的迷雾。

迷雾寻光：“小灯泡”锚

定适法统一坐标

“您正在审理的案件，被告在全

市范围内涉诉次数大于三次小于等

于二十次，且已结案件中存在缺席审

结，建议您……”一条上海数字法院

平台的提示信息引起了上海市奉贤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刘雅的

注意。 刘雅进入系统核对后，发现该

案亮起了“小灯泡”， 原来是触发了

“房屋租赁合同、 委托合同纠纷案件

房产中介公司经营异常风险提示预

警”应用场景。

近年来，房东将房屋出租给从事

转租经营的房产中介公司，中介再将

房屋出租给租客的情况并不少见。一

旦该类经营性房产中介公司暴雷、跑

路，或实为皮包公司、空壳公司，容易

引发纠纷链式反应。这一场景依托全

市法院司法大数据分析，实现对高风

险“二房东”的精准识别，有效避免了

因对当事人身份定位不清、对案件核

心争议把握不准而导致的相关问题

产生。

在司法实践中，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数量多、审理难度大，目前还

没有形成此类案件成熟统一的要素

式审理框架或者思路指引。

数字法院建设启动以来，上海法

院研发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应用场

景。 法官在处理房屋租赁案件时，系

统会自动亮起适法统一的“小灯泡”

———针对合同效力，“小灯泡”提示综

合缔约主体、意思表示、租赁标的、租

赁期限等依法判断；涉及房屋维修责

任划分时，提示明晰出租人保障房屋

适租义务与承租人合理使用的边界；

碰到租金支付争议时，提示结合合同

约定、不可抗力因素等情况对租金减

免的影响，统一裁量尺度……

这些“小灯泡”如同迷雾中的点

点光亮， 为准确适用法律指明方向。

如何以现有涉及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件的应用场景为支点，进一步串珠

成链，推动萤火成川，让“小灯泡”汇

聚实现 1+1+1>N 的效果？

矩阵赋能：为审判植入

“司法夜视仪”

奉贤区法院大力推进应用场景

矩阵建设，以“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件处理规范应用场景矩阵” 为试点，

聚焦房屋权属争议、租赁合同效力认

定及合同解除等核心问题，致力于构

建统一的要素式审理框架。

矩阵落地的过程，犹如在荆棘中

开辟小径。为破解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案件场景的复杂性难题、提升建设效

果，奉贤区法院摸索出了三步系统化

的建设路径：

第一步， 搭建结构化分类体系。

通过表格系统梳理现有场景应用，采

用三级标签体系进行数据归类：一级

标签涵盖管辖审查、 诉讼主体审查、

事实查明、法律适用和案件执行五大

维度，覆盖立案、审判、执行全流程。

第二步，完善场景特征标注。 构

建双轨制标签系统，既设置通用标签

（如案件类型、审级、适用程序等），又

配置专用标签（包括外部数据对接、

全国法院适用性、 数字阅核兼容性、

熔断机制适用性等）， 实现场景特征

的多维度刻画。

第三步， 深化场景挖掘与论证。

系统研读近年改判案例和质量讲评

材料，梳理关键裁判要点，持续跟踪

最新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动态，组织

专项研讨会进行场景论证，形成翔实

分析报告，反哺矩阵迭代，让矩阵真

正成为穿透审判迷雾的“夜视仪”。

迷雾散尽：打通类案同

判“最后一公里”

经过艰难攻关，2025 年 4 月，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处理规范应

用场景矩阵”正式嵌入系统测试。 该

矩阵整合“房屋租赁类案件改判点集

中提示预警与适法统一” 等应用场

景，让法官切实体验到其在促进适法

统一、 提升办案质量方面的显著优

势。

矩阵测试后的一天，奉贤区法院

民事审判庭法官毛小利接连收到书

记员发来的多条消息。毛小利立即回

拨电话，听筒里传来书记员急促的声

音：“有一个房屋租赁的案子存在‘类

案不同判’的情况，你快看看！ ”

挂断电话，毛小利快步赶回办公

室，案件办理的界面上亮起一颗“小

灯泡”。 原来是一起房屋租赁纠纷案

件触发了“房屋租赁类案件改判点集

中提示预警与适法统一”场景，提示

该案的违约金调整标准与类案裁判

可能存在差异。

随后，毛小利将该案提交专业法

官会议进行深入研讨，经过“头脑风

暴”， 最终在全庭形成了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案件中违约金调整的统一规

则， 为同类案件的处理确立了明确

标准。

数字法院建设不是简单的系统

数字化， 而是以场景应用为支点，

撬动跨部门协作、 强化数据开放与

制度创新的“化学反应”。 场景矩阵

建设正是这一系统工程的关键抓手，

它为复杂的房屋租赁合同关系筑起

“司法灯塔”， 为处理疑难复杂案件

的法官投下一道温暖而坚定的光。

浦江法观

□ 张硕洋 盛新然 郑迪文

儿女对簿公堂，诉讼中谁来代表失能的她？

2025 年 3 月的一天， 上海市徐

汇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盛新

然收到一封有点“奇特”的来信。这是

一起儿子阿航和失能母亲赵阿婆为

原告，女儿阿婕为被告的法定继承纠

纷案。身为原、被告的姐弟两人，因为

代理律师问题起了争议。

互不信任的姐弟

该案中，弟弟阿航主张以分割房

产份额与账户存款的方式继承已故

父亲的遗产。 而姐姐阿婕则提出，她

与弟弟同为母亲的监护人，应各自为

母亲请一位律师，“以防弟弟如之前

相关案件一般，侵吞老人财产”。诉讼

伊始，双方就已经因为聘请律师之事

陷入僵局。

“我们注意到老人的情况了，也

理解你们的反应。如果原告代理律师

有不符合老人权益的陈述，我们会听

取你们的意见，也会记录在案。”收到

信件后，盛新然拨通了阿婕代理律师

的电话。

“那如果案子判了，我们对结果

不满意，可以代表老人上诉吗？ ”

“是啊，这是个问题。 ”盛新然敏

锐地意识到，案件最大的难点不是如

何判决，而是如何从程序和实体两个

维度切实维护好老人的合法权益。

经过一番调查， 盛新然发现，姐

弟俩都被指定为赵阿婆的监护人。阿

航在父亲重症住院期间，存在转移两

位老人财产的行为。 父亲去世后，赵

阿婆作为原告、阿婕作为法定代理人

提起诉讼，经审理，阿航被判决向赵

阿婆返还钱款。 目前，阿航有 280 余

万元尚未偿还，已被申请执行。

探索权益代表制度

姐弟间极度不信任的情况下，

如何化解这起纠纷？ 盛新然首先想

到了抚养费提存监管机制———由法

院、检察院、司法局、教育局等四方单

位发挥“中间人”监管作用，以解决当

事双方对孩子钱款收支取用担忧的

一种机制。

“能否借鉴这一思路，把留给老

人的钱进行提存监管？ 但是，请律师

的事如何解决……”盛新然回忆起同

事曾说起的一起案件，父母当孩子的

诉讼代理人都不合适，法院最终邀请

徐汇区妇联委派公益律师作为未成

年人权益代表人。

“未成年人可以请权益代表人，

老年人一样可以呀！ ”盛新然将为赵

阿婆邀请老年人权益代表人的方案

告知阿婕和阿航，双方都表示认可。

做好相关释明工作后，盛新然立

马给徐汇区妇联发函委托其为赵阿

婆选派一名老年人权益代表人参加

诉讼。很快，徐汇区法院便收到回复，

徐汇区妇联选派一位家事案件诉讼

经验较为丰富的律师作为该案的老

年人权益代表人。

多方齐发力达成调解方案

如何找到化解矛盾和老人困境

的支点？为此，盛新然多次与原、被告

沟通协调，明确双方诉求。

庭审中，老年人权益代表人站在

老人的角度发表意见，认为赵阿婆已

经长住养老院，在遗产分割中，应考

虑尽量为老人保留一定流动资金以

保障养老和就医。当事双方对于保护

老年人权益这一观点也都表示认同。

加之会讲沪语的人民调解员从中做

沟通工作，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得

到缓和，局面慢慢打开。最终，案件以

调解方式结案。 此外，基于阿航对执

行案件尽快处理完毕的需求，盛新然

联系执行法官到场，一并就执行案件

后续事宜处理完毕。

今年 5 月，徐汇区法院携手徐汇

区法学会共同发布《汇爱未来———权

益代表制度工作指南》， 建立独立权

益代表机制弥补诉讼能力欠缺。该机

制规范了权益代表人的选任标准、履

职程序及监督规则，规定了权益代表

人适用范围和介入标准。 目前，该机

制已经运用在三起案件中，切实发挥

维护“一老一小”合法权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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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赁纠纷，这样“治”！
上海数字法院“场景矩阵”为房屋租赁审判筑起“司法灯塔”

□ 张栩雯


